
 

 

 
 
 

荥 经 县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荥府发〔2009〕10 号 

 

荥经县人政府 
关于印发荥经县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 

《荥经县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暂行办法》已经县人民政府

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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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县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我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促进规范管理，

根据《雅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雅安市城市规划区征地农转

非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雅办发〔2008〕2号）、《四

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完善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川劳社发〔2006〕17 号和

《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完善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的通知》（川劳社发

〔2006〕18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城镇建设规划区内，按批次征收土地在城镇安置的被

征地农民和在城镇建设规划区外按建设项目征地需要在城镇安置的被

征地农民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被征地农民的农转非、就业与社会保障工作由县人民政

府统一负责，县国土、公安、劳动、民政等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具体承

办，乡镇、社区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 

第四条  被征地人员在征地方案公告之日起在籍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含现役义务兵，在校学生，现在服刑、劳教人员）范围内

确定。 

被征地人员的年龄，以发文之日作为基准日计算，发文后以征地

方案公告之日为基准日计算，出生年月以户籍管理部门登记的为准。 

第五条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

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和“先培训后就业”、“以创业促就

业”的原则，积极为被征地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 

第六条  被征地人员可持本人身份证、城镇居民户口簿和所在社

区（村委会）、乡（镇）出具的失地无业证明到户口所在地就业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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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服务机构申请办理失业登记。  

第七条  劳动保障部门所属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积极为被征地

人员免费提供职业介绍服务。  

第八条  被征地人员按本办法规定，可按自愿参保原则，以个体

身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缴费所需资金由个人全额承担。  

第九条  被征地人员符合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人员，可凭城

镇户口簿、身份证、乡（镇）出具的相关手续等到县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对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满15年以上，符合领取年龄和领取基本

养老金条件的人员从办理领取基本养老金审批手续的次月起，由县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直至死亡。   

被征地人员年龄已超过男年满60 周岁及以上、女年满50 周岁及

以上，凡自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凭城镇居民户口簿、身份证，乡

（镇）出具的相关手续，由本人一次性补缴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其补缴标准为：参保缴费时当年省规定的非工薪人员最低缴费基数×

省规定的非工薪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15年。从办理完登记、

缴费手续后的次月起，由县社保经办机构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直至

死亡。   

第十条  年龄在男16周岁至60周岁，女16周岁至50周岁内的

被征地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年度缴费标准为：参保缴费时当年

省规定的非工薪人员最低缴费基数×省规定的非工薪人员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费比例。 

在初次参保时，经本人自愿申请，可一次性办理补缴手续。补缴

年限不得超过1996年1月1日。补缴标准：缴费当年省规定的非工薪

人员最低缴费基数×省规定的非工薪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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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缴年限年。社保经办机构按规定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征

地农转非人员建立个人账户。 

第十一条  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凡在2009年12月31日前办理

征地农转非手续并参保缴费的被征地人员，以2008年省规定的非工薪

人员最低缴费基数办理参保缴费（包括补缴人员）。法定退休年龄的被

征地人员在2009年一次性缴纳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凡年龄在36

周岁以上的被征地人员均可一次性缴纳 15 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36

周岁以下，16周岁以上的被征地人员可根据不同的年龄结构补缴相应

年份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凡在2010年1月1日后办理征地农转非手续

并参保缴费的被征地人员，按本通知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办理参保缴

费。 

第十二条  参保人员享受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标准为：领取基本

养老金时个人账户储存总额÷本人领取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国发

〔2005〕38号规定对应的月数）Ѓ（退休时上一年全省在岗职工月平

Ѓ均工资 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个人累计缴费年限×1%，

获得省级以上劳动模范称号并一直保持荣誉的和持有独生子女证的参

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时，按现行政策规定享受增发养老金待遇。  

第十三条  被征地人员从办理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次年起，享

受国家和省规定的基本养老金调增政策。其缴费年限视同参加工作年

限，领取基本养老金前的上一月时间视同退休时间月份。  

第十四条  被征地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在领取养老金期间

死亡的，由社保经办机构按政策条件和规定的标准发给丧葬补助费、

一次性抚恤金，并从死亡的次月起停发基本养老金。其个人账户中未

领取完的，由社保经办机构将个人账户余额及利息支付给其法定继承

人或指定受益人。 

未达到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年限死亡的，其以个体参保人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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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缴费期间个人缴纳的全部基本养老保险费（含个人账户的利息）

由社保经办机构全部支付给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的受益人。 

第十五条  被征地人员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后，可自愿按我县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补充医疗保险政策参保，没有参加农村医疗保险

的人员也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

遇。 

第十六条 本办法从2009 年 8月 1日起施行。今后有新的法律、

法规规定的，按新的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

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荥经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NlA¡ �Ö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暂行办法  通知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法院，检察院，人武部。 

荥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7月9日印发 

（共印30份） 


